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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

务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回购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作为重庆左岸环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左岸环境”或“公司”）的主办券商，对左岸环境本次定向回购股份并注销的

事项截至本《合法合规意见》出具之日履行了监督和指导职责，并对本次定向回

购股份的原因、履行的相关程序、信息披露等方面履行尽职调查职责，现就其申

请定向回购限制性股票并注销相关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出具如下意见：

一、关于本次申请回购股份是否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五十七条规定的

意见

1、离职人员回购

根据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披露的《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以下简称“《股

权激励计划》”）之“第十二章 公司与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股权激励计划的执行”

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合同到期，且

不再续约的或主动辞职的，其已解除限售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截至本意见出具日，股权激励对象王晓宇、胡昇已离职并与公司解除劳动关

系，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对应的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全部 65,000股限制性股票，

其中王晓宇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为 50,000股、胡昇已获授但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为 15,000股。

2、业绩考核未达标回购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之“第六章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日、限售期及解限售安排/股票期权的授权日、可行权日、行权有效期和行权安

排”之“四、限制性股票的解限售安排”相关规定，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限售期自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限售比



例为 50%。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之“第八章 激励对象获授权益、行使权益的条件”

之“二、行使权益的条件”相关规定，限制性股票在 2024年-2025年会计年度中，

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于各个解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条件之一，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

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公司将按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

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限售期的公司业绩指标如下：

“1、如以 2023年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4.00%，但未

达到 5.00%，则第一个解限售期解限售比例的 80%可解限售；

2、如以 2023年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5.00%，但未达

到 6.00%，则第一个解限售期解限售比例的 90%可解限售；

3、如以 2023年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6.00%，则第一

个解限售期解限售比例的 100%可解限售。”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4 年度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8,184,263.44元，较 2023年下降 60.46%，未达到第

一个解限售期的公司业绩考核要求。公司业绩指标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第一个

解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10,500股按规定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左岸环境此次股份回购申请满足《回购实施细则》第五十七条之“（二）挂

牌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对行使权益的条件有特别规定（如服务期

限、工作业绩等），因行使权益的条件未成就（如激励对象提前离职、业绩未达

标等）、发生终止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情形的，挂牌公司根据相关回购条款或有

关规定回购激励对象或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股份”的规定。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左岸环境本次股份回购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五十

七条规定及相关回购条款，属于定向回购。本次股份定向回购尚需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同意。

二、关于本次申请股份回购是否已按照《回购实施细则》规定履行审议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意见

2025年 6月 2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



公司定向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关联董事不足三人，直接提交

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同日审

议通过了前述议案，前述议案尚需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于 2025年 6月 2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定向回购股份方案公

告（股权激励）》（公告编号：2025-02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4）、《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公告》（公

告编号：2025-021）、《拟修订<公司章程>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综上，截至目前，左岸环境在本次股份回购过程中已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公平地披露了本次股份定向回购并注销的相关信息，已按照《回购实施细则》

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关于本次股份回购的回购对象、价格、数量等要素是否准确，是否符

相关回购条款或有关规定，是否影响公司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意见

1、回购价格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之“第九章 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之“二、限

制性股票或股票期权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相关规定，公司存在激励计划公告当

日至激励对象完成期权行权登记期间，公司存在派息事项时，限制性股票授予价

格的调整方法为“P＝P0–V”，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 为每股的派

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自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至今，公司实施了 2023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

息日为 2024年 7月 5日，权益分派方案为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0.00元人民币

现金；公司实施了 2024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为 2025年 6月 20日，权益

分派方案为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5.00元人民币现金。因此，公司限制性股票调

整前的授予价格为 5.00元/股，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 3.50元

/股。具体调整过程如下：

P=5元/股-1元/股-0.5元/股=3.5元/股

2、回购对象及数量

公司本次回购对象及回购数量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拟注销数

量（股）

剩余获授股

票数量（股）

拟注销数量占授

予总量的比例

（%）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万晓春 董事兼运营负责人 52,500 52,500 10.80%

2 王晓宇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 50,000 - 10.29%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102,500 52,500 21.09%

二、核心员工

1 任二涛 核心员工 15,000 15,000 3.09%

2 王丁鑫 核心员工 15,000 15,000 3.09%

3 李万年 核心员工 12,500 12,500 2.57%

4 刘林海 核心员工 15,000 15,000 3.09%

5 谷光强 核心员工 12,500 12,500 2.57%

6 胡昇 核心员工 15,000 - 3.09%

7 邱波 核心员工 5,000 5,000 1.03%

8 王涛 核心员工 5,000 5,000 1.03%

9 张祥英 核心员工 8,000 8,000 1.65%

10 李贵飞 核心员工 5,000 5,000 1.03%

11 张叶清 核心员工 5,000 5,000 1.03%

12 严耄 核心员工 5,000 5,000 1.03%

13 曹娅 核心员工 5,000 5,000 1.03%

14 李双 核心员工 5,000 5,000 1.03%

15 周玉林 核心员工 5,000 5,000 1.03%

16 郝永攀 核心员工 5,000 5,000 1.03%

17 谭桂华 核心员工 5,000 5,000 1.03%

18 周亮 核心员工 5,000 5,000 1.03%

19 代前均 核心员工 5,000 5,000 1.03%

20 褚明坤 核心员工 5,000 5,000 1.03%

21 唐皓 核心员工 5,000 5,000 1.03%

22 李瑜 核心员工 5,000 5,000 1.03%

23 马利英 核心员工 5,000 5,000 1.03%

核心员工小计 173,000 158,000 35.60%

合计 275,500 210,500 56.69%

本次涉及股份回购的回购对象、价格、数量等要素均已在《定向回购股份方



案公告（股权激励）》中完成披露，回购对象、价格、数量等要素准确，符合《回

购实施细则》《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3、是否影响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公司 2025年 4月 29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

的《2024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为 325,303,555.38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67,142,612.80 元，货币资金余额为

45,453,197.95元。公司此次拟定向回购股份回购金额 964,250.00元，回购资金来

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占公司总资产的比例为 0.30%，占公司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0.36%，占公司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2.12%，本次回购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公司此次定向回购股份并注销股份数目为公司总股本的 0.85%，回购金

额占公司净资产的 0.36%，对公司债务履行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左岸环境本次申请股份回购的回购对象、价格、数量

等要素准确，符合相关回购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不会影响公司债务履行能力和

持续经营能力。

四、关于本次申请定向回购股份的回购价格是否合理、是否存在损害挂牌

公司利益情形的意见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公司按激励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除本

激励计划另有约定外，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但根据本激励计划需对回购价格进

行调整的除外。根据《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公司定向回购价格需根据公司 2023

年度权益分派、2024 年度权益分派进行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调整前的授予价

格为 5.00 元/股，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 3.50 元/股。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业务办理指南》

规定：“挂牌公司回购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不得高于授予价格（扣除因权益分派导

致股本和股票价格变动的影响）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公司本次回购价

格为授予价格扣除因权益分派导致股票价格变动的影响，符合相关规定。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申请股份回购的回购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挂牌

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关于本次申请股份定向回购的回购对象是否知情并同意，若有异议，

异议是否成立的意见

本次定向回购涉及的 25名回购对象已经签署了相关确认文件，对股份回购

事项知情且同意，不存在异议。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左岸环境本次申请股份回购中，回购对象为知情且同

意，不存在异议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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